保密协议书

甲方（用人单位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乙方（劳动者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第一条  定义与范围
1.1“商业秘密”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、能为甲方带来经济利益、具有实用性并经甲方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_______类信息（请勾选）：
□技术信息：技术方案、技术指标、软件系统、源代码、数据库、算法、设计图纸、实验数据、生产工艺、配方、样品、研发记录、未公开的专利申请等。
□经营信息：客户名单（包括潜在客户）、供应商名单、采购渠道、采购价格、定价策略、财务数据、投融资计划、营销策略、招投标信息、合同文本、内部管理文件、薪酬结构、股权激励方案等。
□其他：甲方明确规定为“保密”或“绝密”的其他任何信息，无论该等信息是否标注为“保密”。
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1.2乙方确认，在任职期间因履行职务或主要利用甲方资源所创造、开发、改进的与甲方业务相关的任何智力成果，其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，且该成果属于本协议约定的商业秘密。

第二条  保密义务
2.1在职期间保密：乙方承诺在甲方任职期间，对知悉的商业秘密承担严格保密义务，不得：
(1)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（包括无权知悉的甲方其他员工）披露；
(2)为履行工作职责以外的任何目的（包括为自身或第三方谋利）使用；
(3)未经甲方书面许可，复制、保留或带离甲方的任何包含商业秘密的载体。

2.2离职后保密：本协议的保密义务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持续有效，直至该商业秘密被甲方主动公开或依法进入公有领域时止。对于核心商业秘密（勾选适用项）：
□永久保密，无期限限制。
□保密期限为____年。

第三条  返还义务
3.1乙方因职务需要所持有或保管的一切记录着甲方商业秘密的文件、资料、图表、笔记、报告、信件、传真、存储设备（U盘、硬盘、光盘等）及其他任何载体，均归甲方所有。
3.2乙方应在劳动合同终止或解除时，或在甲方提出要求时，无条  件将上述全部载体返还给甲方，并保证不留存任何形式的副本（包括电子版）。乙方无法返还的，应提供书面说明并经甲方书面确认。

第四条  知识产权归属
4.1乙方在任职期间，单独或与他人共同完成的、与甲方业务相关的任何发明创造、作品、计算机软件、技术秘密或其他知识产权，除另有约定外，均属于“职务成果”，其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。
4.2乙方有义务协助甲方办理知识产权的申请、登记等事宜，并签署必要的文件。

第五条  违约责任
5.1如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保密义务，应当立即停止侵权行为，并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。损失包括但不限于：
(1)甲方的直接经济损失；
(2)甲方为调查和追究违约行为所支付的调查费、公证费、鉴定费、律师费、诉讼费、保全费、差旅费等全部合理费用。
5.2乙方的违约行为给甲方造成重大损失或情节严重的，甲方有权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向行政机关举报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六条  争议解决
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七条  其他
7.1本协议作为《劳动合同》的附件，与《劳动合同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协议与《劳动合同》约定不一致的，以本协议为准。
7.2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	乙方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年__月__日	______年__月__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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